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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5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世纪瑞尔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30 

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、本次投资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

组。 

3、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

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》，现将该投资有关情况

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公司拟利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,000万元，投资中电智联科技（北京）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电智联”），投资完成后公司占中电智联注册资本的27.78%，

中电智联成为公司参股子公司。 

二、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电智联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

注册号：110108015881921 

注册资本：511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2013年5月14日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住所地：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内的清华大学学研综合楼AB107-7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刘磊 

主要经营范围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；技术开发、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基础软件服务；应用软件服务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数

据处理；产品设计；模型设计；计算机技术培训；公共关系服务；教育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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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；环境监测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；市场调查；销售自行开发

的产品、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、电子产品、通讯设备、医疗器械I类；

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主要财务数据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 1-5 月 

流动资产合计 2,122,263.13 4,674,856.43 

非流动资产合计 31,353.17 46,466.84 

资产总计 2,153,616.30   4,721,323.27 

流动负债合计    3,138,077.03    4,726,158.50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0 0 

负债合计 3,138,077.03 4,726,158.50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  -984,460.73   -4,835.23 

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 1-5 月 

营业收入 3,129,208.59 3,449,203.57 

营业成本 2,359,777.75 1,958,547.57 

营业利润 -889,043.67 727,979.44 

净利润 -837,849.27 979,625.50 

（注：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） 

三、 出资方式及说明 

    1、出资方式 

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1,000万元投资中电智联，投资完成后，中电智联注册资

本变更为707.56万元，公司持有中电智联27.78%的股权，中电智联成为公司参股公司。 

2、支付方式 

公司于合同签订并收到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投资款1，000万元全部汇入中电

智联账户。 

3、定价说明 

综合考虑中电智联营业收入规模及成长性、所处行业与公司的战略布局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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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各因素，参考2015年度盈利预测和同行业市盈率水平，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

后确定投资款为1000万元，增资后公司持有中电智联27.78%的股权。 

四、 增资前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

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持股比例 本次增资后持股比例 

刘磊 99.80% 72.08% 

北京世纪瑞尔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 
0 27.78% 

李宏杰 0.20% 0.14% 

合计 100.00% 100.00% 

 

五、 投资协议的主要条款 

1、健全法人治理 

投资完成后，中电智联将按照股份公司、三板挂牌公司标准规范财务核算、

纳税申报及公司治理体系；设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公司提名 1 名董事，

并委派 1 名财务主管。 

2、利润保障及价格调整 

中电智联的经营业绩目标如下：2015 年度的净利润（扣非后）不低于 240

万元；2016 年度的净利润（扣非后）不低于 500 万元；2017 年度的净利润（扣

非后）不低于 1000万元。 

在 2015-2017 年度，如中电智联截至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

末承诺净利润数，则原股东应按照下列公式对公司进行补偿： 

2015 年度补偿条款 

应补偿股份=投资完成后中电智联总股本*30%*（1-截至当期实际完成净利

润/当期目标净利润）*（240/1740） 

2016 年度补偿条款 

应补偿股份=投资完成后中电智联总股本*30%*（1-当期实际完成净利润/当

期目标净利润）*（500/1740） 

2017 年度补偿条款 

应补偿股份=投资完成后中电智联总股本*30%*（1-当期实际完成净利润/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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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目标净利润）*（1000/1740） 

中电智联在此向公司承诺并保证，应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结束后

90 日内完成《年度审计报告》，并在报告出具后三十日内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。 

如 2015-2017 各年度实现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截至当期承诺净利润数

90%，则无须进行补偿。 

若 2015-2017 中的某一年度未完成当年净利润目标，而 2015-2017 年度累

计完成净利润达到1740万元，则公司返还中电智联原股东已经补偿股份的90%。 

3、上市承诺及补偿 

原股东承诺安排中电智联于 2017年 12月 31日前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三板”）提交申请挂牌材料，并于 2018 年 3

月 1 日前在新三板挂牌成功。若创始人逾期未按照上述承诺履行，则视为违约，

向投资人承担违约责任并向投资人支付投资款1000万元的20%作为违约损害赔

偿金。 

六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经济效益分析 

随着铁路总运营里程的增加，铁路路基、轨道和机车的巡检维护将形成一个

巨大的检测维护市场。中电智联的智能巡检仪产品作为第一款在铁路上规模应用

的产品，将会有巨大的市场空间，其他产品如室内、室外高精度定位产品，智能

执法仪等产品在其他如公安、消防、林业、水利监测等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，具

有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。中电智联的产品与公司主营业务高度契合，公司可以帮

助中电智联开拓市场。 

本次交易可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，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，实现优势互补，

提高市场占有率，加强市场拓展合作，提升技术水平，增强公司品牌影响力，提

升公司的盈利水平，为公司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。同时也是公司拓展业务领域、

实现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，是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的有益举措。 

七、主要风险 

中电智联的经营业绩受到客户拓展、市场环境等影响，存在未达到预计经营

业绩的风险。公司将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，完善的管理机制，加强与中电智联的

沟通，保证中电智联的业务正常进行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

5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




